
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或獎助提升重大國際賽事觀賞

人口作業要點第一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一、運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輔導或獎助提升重大國際賽事之觀

賞人口，特訂定本要點。 

十一、受補助者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按核定計畫執行；其有特殊情事需變更原核定計畫者，應擬

具計畫修正案，報本部審查核准後，始得依修正後計畫執

行。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計畫執行者，本部得廢止原核定補

助；已核撥補助款者，應予以追繳。 

(二)補助經費，不得運用於支付轉播權利金或其他非屬第三點所

定之事項。但經本部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受補助者辦理核定計畫之採購，其屬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

情事者，應依該法規定辦理。 

(四)辦理核定計畫之各事項，應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及政府

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五)補助經費有結餘時，受補助者應連同結案公文一併繳回。 

(六)計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應向本部申請終止計畫，並將已

核撥補助款繳回。 

(七)於計畫活動執行場地及印刷品中，載明「運動部運動發展基

金補助」字樣。 

(八)執行補助事項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第七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或獎助提升重大國際賽事觀賞人口作業要點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事由  

賽會名稱及說明  

執行內容說明〔儘量以量化數

據或明確文字分別條列說明下

列事項〕 

（一）申請單位需求說明 

（二）活動期程規劃 

（三）活動計畫執行方式 

（四）預期成果及效益 

（五）其他 

 

 

 

 

 

 

 

轉播權利證明文件〔概括說明

證明文件內容併同檢附各該文

件影本〕 

 

預計費用 

〔金額新臺幣元〕 

預估總經費： 

擬申請補助經費： 

聯絡人 

 

 

申請單位代表人﹝簽名蓋章﹞ 申請單位﹝印信或圖記﹞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第七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 

輔導或獎助提升重大國際賽事觀賞人口或轉播經費預算明細表 

﹝金額 新臺幣元﹞ 

次序 支用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附帶填寫計算公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雜支 
    

合計   
承辦人員 

﹝簽名蓋章﹞ 

單位主管 

﹝簽名蓋章﹞ 

負責人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各欄位資料應覈實填列，其有不敷使用者，得自行增加或調整。） 


